《关于印发＜阜新市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用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政策解读

[bookmark: _Hlk232431795]背景：随着我国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依托互联网工作、生活，互联网平台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这既创造了大量依托互联网平台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家政服务员等新就业岗位，也令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面临新情况新问题。为依法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升新就业群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经市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阜新市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用工管理办法（试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若干措施》（辽人社发〔2021〕19号）

目标：引导我市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逐步规范劳动用工，显著改善从业环境，有力保障合法权益，劳动关系更加和谐，职业认可度显著提升，新就业群体全面发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任务：从“规范劳动用工关系”“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民主协商机制”“完善权益保障机制” 等六方面着手，搭建我市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整体政策框架。

名词解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就业方式有别于传统的稳定就业和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主要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家政服务员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的企业包括互联网平台企业（以下简称平台企业），以及为平台企业派遣劳动者的劳务派遣公司和负责组织、管理劳动者完成平台工作任务的加盟商、代理商等外包合作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

主要内容：
一、规范劳动用工关系
（一）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指导企业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二）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
（三）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
（四）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二、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一）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权益；
（二）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
（三）保障劳动者劳动安全保护权益。
三、完善社会保险制度
（一）全日制用工及劳务派遣人员应依法依规参加企业职工社会保险；
（二）非全日制劳动者可按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三）鼓励企业给予长期稳定完成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险补贴；
（四）符合规定的平台企业应当参加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
（五）鼓励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险、雇主责任险等商业保险，提升保障水平。
四、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一）优化就业创业服务；
（二）优化社会保险经办服务；
（三）优化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四）优化工会组织服务；
（五）优化城市综合配套服务。
五、健全民主协商机制
（一）提升工会组织覆盖面；
（二）建立健全集体协商机制；
（三）保障劳动者民主协商权益。
六、完善权益保障机制
（一）建设风险防控体系；
（二）提升网络舆情治理能力；
（三）畅通多元化解纠纷解决渠道；
（四）加强劳动保障权益案件处理；
（五）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和监管力度。

企业如有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劳动者可以联系阜新市劳动人事争议（新就业形态）一站调处服务中心：0418-2261540；阜新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劳动保护服务部：0418-2265319；阜新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仲裁科）：0418-2680027。

解读单位：阜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仲裁科）
解读人：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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